


  2．本条约各缔约国还保证，不在本条第 1款所述的任何环境内，或可能产生

该款所提到的影响的任何地方引起、鼓励或以任何方式参与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

任何其他核爆炸。 

  第二条 

  1．任何缔约国可对本条约提出修正案。任何所提出的修正案应提交保存国政



  第五条 

  本条约应保存在保存国政府的档案库内，本条约的英文本和俄文本具有同等效

力。本条约经正式核证的副本应由保存国政府分送各签署国和加入国政府。 

  下列签署人，经正式授权，在本条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订于莫斯科，一式三份。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代表：迪安·腊斯克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代表：霍姆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代表：A．葛罗米柯 

 


